
1

关于《漯河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

的说明
——2022年 5月 19日在漯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上

漯河市司法局局长 张俊峰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《漯河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

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）作如下说明，请

予审议。

一、制定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必要性

河湖具有防洪、排涝、供水、调蓄、调节气候等多种功

能，是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文化的载体，对于维护

区域生态平衡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

我市地势平坦，河湖较多，河湖保护管理任务繁重。近年来，

虽然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一些成效，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，

如河湖管理权责不明晰，监管缺乏有效手段，河湖功能衰退，

水生态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等。由于国家、省层面对河湖保

护管理尚未专门立法规范，有一些规定也是散见于不同的法

律规定中。为了加强河湖保护管理，保障河湖功能，亟需制

定一部体现生态理念的河湖管理地方法规，为维护漯河市河

湖生态健康、打造生态美丽幸福河湖提供法治保障。

二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起草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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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漯河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度地方立法计划》，

市水利局经过调研，并借鉴参考《开封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》

《徐州市河湖管理条例》《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》等地

立法经验拟定了《条例（草案）》。市司法局收到《条例（草

案）》后，及时在市政府网站、司法行政网站、微信公众号

等平台进行公示公告，并发函征求各县区、各功能区、市直

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。期间，市人大常委会农工委、法工委

提前介入，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2次。随后，市司法局组织市

水利局、市沙澧河建管委以及市政府法律顾问召开立法审查

会，逐条进行分析论证。4月初，市司法局又组织专门力量，

结合收集整理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修改完善，之后分别呈

送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征求意见。

2022年 4月 27日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经市政府第 113

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

三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主要依据

（一）依据法律法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。

（二）借鉴先进地区立法经验。借鉴开封市、徐州市、

北京市等在河湖保护管理立法中的经验和做法。

四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主要内容

《条例(草案）》共七章四十八条,包括总则、河湖长制、

规划和建设、保护和管理、治理和修复、法律责任、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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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紧扣漯河河湖保护管理的实际需求，致力

于在以下几方面求突破。

一是聚焦管护责任，厘清各方职责。对立法依据、立

法原则、水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职责等作出详细规范，完

善了河湖管理职能体系。鉴于河湖管理任务繁重、管理繁琐、

群众性强，需要发挥基层政府和组织的作用，总则中一是突

出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的管理职能，二是明确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在河湖管理中的作用，三是对专业性的河湖管理单

位职责作出具体规定，构建完整的河湖管理体系。

二是聚焦河湖长制，解决“九龙治水”。河湖长制是解

决复杂水问题、维护河湖健康的有效举措，是完善水治理体

系、保障水安全的制度创新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对河湖长制

作出专门规范，明确了各级河长湖长的设置和总体职责，对

办事机构、河长制考核等作出了制度安排。这一部分的立法

汲取了近年来河湖长制改革的成果，并吸收了我市在工作实

践中探索的有益经验，将这些有益探索及时上升为地方立

法，对于河湖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三是聚焦河道防汛，确保安全渡汛。为深刻汲取郑州 7.20

特大暴雨教训，解决城市建设中存在的影响河道行洪安全的

问题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第二十四条将 2022 年水利部提出

的 10 大类妨碍行洪的主要问题列入其中;第二十七条规定禁

止在涵、闸、水坝、安全警戒区内捕（钓）鱼、建设水上设

施；第三十一条规定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推进河

道内村庄迁建。这些条款的实施，将为我市河湖行洪安全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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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法规支撑。

四是聚焦治理修复,满足绿色出行。河湖治理修复是当

前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,为加强水系连通建设、保障河湖

生态基流，满足居民休闲、健身、娱乐等需求，《条例（草

案）》突出河湖规划编制和生态建设，注重通过景观绿化、

滨水空间改造、生态廊道建设、河湖文化保护等措施，保护

水生态功能，美化河湖环境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第十七条、

第十八条明确河湖规划编制原则及内容；第三十四条、第三

十五条、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八条对我市河道开发利用、河

湖文化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五是聚焦河道采砂,规范治理监管。私挖滥采河砂直接

危及河道行洪、航运以及水生态安全。近年来，我市举全市

之力，用超常之举，严厉打击、铁腕整治私挖滥采问题，全

市规模性盗采河砂问题得以杜绝。但也存在受上位法限制,

罚款标准低，惩戒力度不够的问题。《条例(草案）》在做好

与上位法衔接的同时,在第四十四条加大对违法采砂行为的

处罚惩戒力度,大幅度提升违法成本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，在《条例（草

案）》起草过程中，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，广泛征

求意见，也进行了反复修改，但难免有考虑不周全不严密的

地方。不足之处，敬请提出意见建议。

以上说明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，请予审议。


